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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体卫艺〔2013〕787 号

河 南 省 教 育 厅

关于印发《河南省普通高等学校体育工作

十项规定》的通知

各高等学校：

为进一步贯彻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

青少年体质》（中发〔2007〕7 号）的精神，落实《国务院办公

厅转发教育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体育工作见的通知》

（国办发〔2012〕53 号）要求，加强我省高校体育工作，参照

国家有关法律法规，我厅制定了《河南省普通高等学校体育工作

十项规定》。现将《河南省普通高等学校体育工作十项规定》印

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学习、贯彻落实。

河 南 省 教 育 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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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河南省普通高等学校体育工作十项规定

2013 年 8 月 2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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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

河南省普通高等学校体育工作十项规定

第一条 校长是学校体育工作和学生身体健康的第一责任人

普通高等学校要充分认识加强学校体育工作的重要性和紧

迫性，要牢固树立“健康第一”的指导思想，把增强学生体质作

为学校教育的基本目标之一，建立健全学校体育工作机制，加强

体育设施和师资队伍建设，保证学校体育课和学生体育活动的开

展。校长要切实履行学校体育工作和学生身体健康第一责任人的

职责，要确保学校体育工作的各项政策措施落到实处，促进学生

健康成长。

第二条 保证体育课程质量

学校应严格执行国家对体育课程的规定，不得以任何理由削

减、挤占体育课时间，或把体育课安排课外活动时间。普通高等

学校的一、二年级必须开设每周 2学时的体育课，三年级以上学

生（包括研究生）开设体育选修课。原则上体育课班级人数不超

过 35 人。

第三条 积极开展阳光体育运动

学校体育部（院、系）、学工部、共青团要共同担负起开展

阳光体育运动的的任务。阳光体育运动应与体育课教学、课外体

育活动有机结合，把课外体育活动纳入学校日常教学计划，使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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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学生每周至少参加三次有教师组织、辅导的课外体育锻炼。

第四条 建立新生出早操制度

学校应建立一年级新生出早操制度，引导其他年级学生积极

参加早操。面向全体学生开展冬季长跑、健身操、太极拳等普及

面大、简便易行的群众性体育活动，培养学生参加体育锻炼的意

识、树立健康的理念，形成良好的学习和生活习惯。

学校要积极建立多种多样的学生体育社团和协会，开展丰富

多彩的体育活动。努力做到人人有体育项目、班班有体育活动、

学校体育有特色，保证学生每天参加一小时体育锻炼。

第五条 全面实施《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》

学校必须认真实施《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》，把健康素质

作为评价学生全面健康发展的重要指标。每学年对学生进行一次

《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》测试，测试结果按要求上报教育部和

省教育厅。要建立《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》公示制度，每年公

示各院（系）《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》测试结果，并将学生个

体情况反馈到学生所在院（系）。

第六条 学校每年举行二次综合性运动会

学校每学年至少要举行二次增强学生体质健康为主题的全

校性体育运动会。开发促进全体学生积极参与的体育竞赛项目，

吸引广大学生积极参加体育活动，把运动会办成学生喜爱、积极

参与、健康向上的体育节日。

第七条 切实加强体育教师队伍建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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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校应按照开设体育课和开展课外体育活动的需要，配足配

强体育教师。体育教师教学工作量的计算应与其他学科教师同等

对待，教师组织早操、课外体育活动、课余训练、体育竞赛和进

行《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》测试等应当计入教学工作量。

要保障体育教师的合法权益，保障体育教师享受与其工作有

关的劳保待遇。

第八条 场地建设、器材配备达到标准

学校要切实保证学校体育工作经费，学校公用经费要按一定

的比例专项用于学校体育工作。

学校要认真落实教育部颁布的《普通高等学校体育场地设施、

器材配备目录》，要完善学校体育设施和各项体育活动管理制度，

确保体育设施配备质量和安全使用。

学校体育场地必须用于体育活动，不得挪作他用。任何单位

或者个人不得侵占、破坏学校体育场地、体育器材或设备。学校

室外体育场地要设法增加灯光设施，为学生参加晚间体育锻炼提

供基本条件，为大学生体育活动拓展时间和空间。

第九条 严格执行学生达到体育基本标准的相关规定

体育课是学生毕业考试科目，体育课不及格不予颁发毕业证。

《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》测试成绩达到良好及以上者，方可参

加三好学生及其他先进荣誉称号、奖学金评选；《国家学生体质

健康标准》测试达不到 50 分按肄业处理。

第十条 保障学生参加体育活动的安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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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加强对学生的安全教育，明确安全责任、制定安全措施，

保证体育设施的质量，定期进行维修和维护，及时消除安全隐患，

确保学生锻炼时的安全。

倡导学校为学生购买校园责任险，要积极引导学生家庭为学

生购买意外伤害保险，为学校处理好意外伤害事故提供必要保障。

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 2013 年 8 月 29 日印发


